
证券代码：600856         证券简称：ST 中天     公告编号：临 2019-140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担保事项基本情况 

（一）2019年6月24日，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

天能源”)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对

外担保相关事项的问询函，并于2019年7月10日发布对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

号:临2019-078)，经公司自查，发现公司存在由原实际控制人邓天洲先生、黄博

先生主导的为关联方提供违规担保事宜，系北京皓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北京皓阳”）与公司控股股东青岛中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资

产”）于2018年1月19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北京皓阳向中天资产出借人民币2亿

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并由公司、邓天洲、陈方、黄博、宁晓艳承担无限连带

担保责任。（详见公告编号：临2019-079）。因违规担保事项，公司控股股中天

资产交通银行北京望京西园支行账户存款、公司中国建设银行长春朝阳支行账户

存款、公司持有广东华丰中天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55%的股权均被冻结，总计冻

结财产为人民币232,600,433.75元。 

（二）2019年6月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存在对外担保事项未披露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19-068），披露内容为收到江苏省中级人民法院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的文件。根据平安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信托”）发来的催收函显示，为平安信托向公

司控股股东中天资产发放流动资金贷款3.5亿元（加上逾期利息共计3.8亿元），

邓天洲、黄博、江苏泓海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泓海”）为本次贷款的

担保人，为其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因以上借款合同纠纷，平安信

托向江苏省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法院于6月4日冻结中天资产、邓天洲先



生、黄博先生、江苏泓海能源有限公司的39,000万元银行存款或查封、扣押相应

价值的财产。 

二、对外担保最新进展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现将最新进展公

告如下： 

2019年9月29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

京03民初19号，原告北京皓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皓阳）”于2019

年6月9日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法院于9月20日准许北京皓

阳撤回起诉，裁定为终审裁定。 

同日，公司收到江苏省南京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苏01民

初1546号之一、（2019）苏01民初1546号之二，原告平安信托于2019年8月22日、

8月30日向法院申请撤回对江苏泓海的起诉和申请解除对江苏泓海的保全措施，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平安信托申请撤回对江苏泓海的起诉及解除保

全措施符合法律相关规定，于8月27日、9月2日准许撤回对江苏泓海的起诉及解

除对江苏泓海价值39,000元万元财产的查封、冻结措施，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虽上述事项财产保全和冻结查封措施已撤销，但违规

对外担保事实尚未解除，公司正在与相关债权人积极协商，如有进展会及时予

以披露，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相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10 月 8 日 


